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


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
一、活动目的：

    “一个德才兼备的教师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我们期待通过此次活动选拔出学生最喜爱的教师；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我们期待通过此次活动选拔出能激发学生对课堂和课程兴趣的魅力教师；

“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期待通过此次活动选拔出具有素质教育创新教学思维和方法的优秀教师。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教育电视协会
协办单位：中央电化教育馆
播出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及各地方教育电视台
承办单位：北京思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支持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新教育报、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新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优酷网、酷溜网、中国教育网等。 
三、活动内容：

1、报名资格：

全国中小学教师及相关教育单位工作者，不限年龄，不限性别，不限国籍。

2、作品范围及分组：

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按学科分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进行教学课堂实录的评选。

3、报名时间安排：

报名时间：2009年10月15日～2010年1月25日；

评选时间：2010年2月28日～2010年3月31日；

颁奖时间：2010年4月—8月之间（具体时间待定）。
4、报名相关事项： 

（1）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地点均不限，凡是以中小学生为授课对象，无论是学科类还是课外特长类的教学课堂实录均可参加评选； 

（2）按照“自命选题”的基本原则，参赛教师可以在学校的指导下统一设计制作课堂实录，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设计制作；

（3）在其他大赛活动中已获奖的课堂实录欢迎参评；

（4）报名仅限以DVD光盘的形式提交，要求画面稳定无明显抖动，声音清晰，时长为一节完整的课堂实录。片头字幕标明学科、年级、课题、执教教师、指导教师、学校名称等内容，片尾字幕内容为录制人员、组织单位、录制单位等内容（为满足节目播出要求，请保留磁带格式或DV格式介质）；
（5）报送要求：课堂实录光盘和报名表各一份，两者缺其一均不予评审（各送审单位要做好资料的备份，送审资料恕不退还）。
四、评选与颁奖：

1、评选方法：

分为专家评审和现场决赛两个阶段：

（1）专家评审：由活动组委会聘请有关专家、教师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在综合评定基础上，初步确定作品获奖等级和参加现场决赛的作品名单；

（2）现场决赛：专家评审阶段拟获二等奖以上（含二等奖）的作品作者，到北京参加现场决赛，届时确定参赛作品的最终获奖名次并颁奖。现场决赛方式：作品介绍和答辩，要求参赛作品作者演示、介绍自己的参赛作品，回答专家的现场提问；参加现场决赛的选手，请携带已录制课堂实录的磁带或DV介质，以便中国教育电视台制作播出带播出。
现场决赛期间，欢迎各级教育部门及相关报送单位组织学校教师和有关人员，现场观摩决赛实况并参加颁奖仪式，有关通知另发。

2、奖项设置：

（1）个人荣誉奖：全国组委会将评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策划奖、优秀制作奖和优秀校长奖等奖项并颁发获奖证书。各组获奖总数将不超过报送作品总数的30%。组委会将根据实际报送作品数量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评选规则如下：
A、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评比指标
	分值
	评比要素

	教学设计
	20
	教学目标、对象明确，教学策略得当，教学过程完整；

	内容呈现
	20
	内容丰富、科学，选材适当，教学内容组织合理，教学重点难点突出；

	教学形式
	30
	语言准确，板书清晰，教态自然端庄，教学风格独特、教学辅助手段的利用；

	教学效果
	30
	与学生互动性，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B、获得三等奖或以上的教师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联合颁发荣誉证书；其课堂实录经中国教育电视台选择播出后，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授予“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优秀课堂实录播出证书；

C、优秀策划奖：获得一等奖及以上的教师，其作品的指导教师将同时获得主办单位联合颁发的“优秀策划奖”荣誉证书；

D、优秀制作奖：获得一等奖及以上的教师，其作品的制作教师将同时获得主办单位联合颁发的“优秀制作奖”荣誉证书；

E、优秀校长奖：获得一等奖及以上的教师，其所属学校的校长将同时获得主办单位联合颁发的“优秀校长奖”荣誉证书； 

温馨提示：各级教育部门及相关报送单位报送的作品要求画面稳定，声音清晰，易于播放，否则将影响参赛教师的评选结果。
（2）集体荣誉奖：

设“最佳组织奖”25名。具体评选规则如下：

	指      标
	排     序
	权 重

	各组织单位参赛作品获奖数
	按数目由大到小排序
	0.4

	各组织单位参赛作品总数
	按数目由大到小排序
	0.3

	各组织单位报送作品时间
	按报送截止时间计算
	0.1

	各组织单位报送资料完整性
	按报名资料填写计算
	0.2


获得最佳组织奖的单位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联合颁发荣誉奖牌。
五、报送事项：

1、报送时间：

作品报送截止日期：2010年1月25日前（以邮戳为准）报送到活动全国组委会，逾期不再受理。

2、报名费：

此次活动遵循教育性、公益性和自愿参加原则。为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组委会将向报名人员收取报名费，用于组织、评审和通联等费用，标准为人民币300元/人,报名费需在报送作品时一并提交至组委会广东省办事处。

3、联系方式：
全国组委会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数码大厦银座1011      
邮政编码：100086

联系人：任老师 张老师 禹老师 
电  话：（010）51626300  51626339    E-mail：cetva@163.com
广东省办事处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3号雅怡阁东塔2003室     
邮政编码：510660

联系人：何斌老师  程艳老师 
电  话：（020）89858609    传  真：（020）32498997

E-mail：hb-edu@163.com
指定账户如下：

单位汇款至：
开户名称：广州玲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粤秀支行

账  号：360 201 500 920 035 3406
个人汇款至：
户  名：程艳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粤秀支行
账  号：6222 0236 0202 591 5554
温馨提示：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www.cetv.edu.cn)上浏览及下载本通知及附件。
六、组委会权益：
1、组委会拥有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2、组委会拥有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全过程及作品的广播、电视、互联网播放（映）及版权；

3、组委会拥有与活动相关的其它权益；
附则：报名的教学视频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组委会不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任何法律责任或纠纷。
附件一：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报名表
附件二：单位参赛作品名单
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组委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报名表 
                       作品编号：            （由组委会填写）
	参赛作品名    称
	
	学    科
	

	授课年级
	
	教师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手    机
	
	邮    箱
	

	单位名称
	
	地址邮编
	

	单位电话
	
	传    真
	

	作 品

特 点
	（包括作品简介， 说明等）

	参  赛

教  师

个  人

简  介
	（包括参赛教师曾获奖项、荣誉事迹等）

	共享

说明
	是否同意“组委会”将作品制作成集锦共享、播出和出版

□是    □否       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①报名表须加盖单位公章，并随作品光盘同时提交电子文档。

②每个教师同一学科只限报名一次，按上表信息来填写获奖证书。

附件二 

      （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教育部门）或      （学校）

参赛作品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学

科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编
	是否同意共享
	其他

	1
	
	
	
	
	
	
	
	

	2
	
	
	
	
	
	
	
	

	3
	
	
	
	
	
	
	
	

	…
	
	
	
	
	
	
	
	


注：
①请提交电子文档。

②请将该信息表电子版于2010年1月25日前发送至：cetva@163.com,原件随后和相关参赛资料一并报送。

（组织单位盖章）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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